
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教職員復職申請書 

申 請 人 職稱  姓名 

 
(請簽章) 

 
年  月  日 

原申請留職

停 薪 種 類 
□ 進修   □ 育嬰   □ 侍親   □ 依親   □ 兵役   □ 其他(        ) 

原申請留職

停薪之起訖

期 間 
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起，至    年    月    日止 

原申請留職

停薪之核定

文 號 

年    月    日 

字第            號 

申 請 復 職 

原 因 

□ 進修  □ 完成學業並取得(         )學位 

         □ 改變進修方式繼續進修 

 

□ 原奉准育嬰、侍親、依親留職停薪之原因消失 

 

□ 退伍 

 

□ 其他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申 請 復 職 

生 效 日 期 
年    月    日 

應注意事項

及檢附文件 

＊ 復職者請依規定至總務處事務組申請交通費 

＊ 進修：完成學業者請檢附學位證書辦理改敘（以送達日為生效日） 

＊ 退伍：應檢附退伍令 

備  註  

單位主管 教務處 人事室 校 長 批 示 

 

   

 


